附件1：
应征须知

为使应征人准确理解征集人（北京市科委）的征集意愿、征集内容，应征条件等，征集人编制本须知。本须知由征集人负责解释。

应征人应认真阅读本文件并按照要求提交应征文件。
一、征集背景及要求
1、基本情况

本次征集的“药物制剂及制剂中试”技术研发服务课题是“制剂
创新协同促进行动—制剂中试技术服务平台的构建”重大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针对企业与院所在新药研发中的制剂中试服务需求，通过完善科委支持建立的制剂中试平台，支持企业在平台上开展研发工作，加强平台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鼓励企业与平台运行单位就制剂及中试服务开展合作，提高成果转化的效率。

2、应征课题要求
（1）开展制剂研究，有与平台运行机构进行合作需求的课题。

（2）开展制剂中试放大工艺研究，有与平台运行机构进行合作需求的课题。

3、资助方式
应征课题由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进行筛选、评审后，确定推荐的应征人（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与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协商后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市科委确认合同生效及到账资金后，与乙方签订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任务书，按照合同资金的一定比例资助乙方。

4、经费预算

本次征集的“药物制剂及制剂中试” 技术研发服务课题总经费包括技术研发和服务需求方的自筹经费和市科技经费。科技经费总额700万元，其中2009年市科技计划经费300万元。由市科委按照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和评审结果无偿资助乙方。

5、资助额度
资助的最高额度不超过乙方与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总额的50%。
6、项目执行期
项目执行期两年（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应征课题执行期不超过项目执行期，以技术服务合同期限为准。

二、应征人

合格的应征人应满足以下条件：

1、北京地区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中方股份比例在50%以上）、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

2、成立时间三年以上（含三年），资信良好，在最近2年内无不良记录或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3、获准从事药物研究或生产。
三、征集工作程序
征集人发布征集公告；

应征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应征文件；

由第三方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应征的项目进行评估，并向征集人（市科委）推荐的应征人；

应征文件报送截止时间20日内，征集人在市科委网站发布征集结果公告，公布评审委员会推荐的应征人；

推荐的应征人与平台运行机构协商，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四、评审规则

征集人将组建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采用综合评价法（打分法）对应征人和应征方案独立评审。根据评审需要，征集人可能要求应征人答辩。
五、文件报送事项
应征文件报送时间为2009年7月20日—7月24日，每天9：30—16：30

报送地点：应征人应将加盖公章的应征文件一式七份送至北京科技园项目评价有限公司。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北京科技园项目评价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美婷

联系电话：68308582，88367350

传真： 88367350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甲34号云建大厦1006室

